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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控股”或“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

发布《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2020年1月9日

公司与北京众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众签”）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智汇

信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汇信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仁东控股

拟通过增资和/或存量股受让方式对北京众签或智汇信元进行战略投资，双方将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就通过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技术与行业场景结合来共同建

立供应链金融平台和贸易金融平台，进而推动创新金融业务进行全方位合作。 

为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仁

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科技”）拟出资1000万元，通过增资的方式对北

京众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众签”）进行战略投资。同时，关联方仁东

区块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区块链”）拟出资1300万元，通过增资和存量股

受让方式对北京众签进行投资，其中1000万元用于对北京众签增资，300万元用

于受让北京众签现有股东宁波善势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

波善势”）转让的部分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仁东科技将持有北京众签5.56%的

股权。 

仁东区块链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科金集团”）之一致行动人北京仁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仁东”）之母公司仁东（天津）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且仁东区块链实际控制人霍东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为关联双方共同投资情形构成关联交易。北京众签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

司管理层与相关方签署有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文件。关联董事霍东、赵佳、刘长

勇、孟湫云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此项

交易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    称：仁东区块链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孟湫云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03月30日 

营业期限：2018年03月30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53N9E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9号院1号楼1至14层01内B座二层226 

经营范围：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

数据中心除外）；技术推广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会议服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仁东（天津）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100% 

实际控制人为霍东先生。 

财务指标： 

2019年度未产生营业收入，净利润为-491.22万元，2019年期末的总资产

82190.11万元、净资产-514.88万元。 

仁东区块链为公司控股股东海科金集团之一致行动人北京仁东之母公司仁



东（天津）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且仁东区块链实际控制人霍

东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2、非关联方基本情况 

（1）非关联方一 

名    称：宁波善势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于潇 

成立日期：2018年08月16日 

营业期限：2018年08月16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CJBU06U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689弄21号10幢112室托管4939

（商务托管）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网站设计；机械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办公用品、工艺品的批发及网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于潇 90.4 90.40% 

岳晓波 4.8 4.80% 

廖逸 4.8 4.80% 

（2）非关联方二 

名    称：广州清志杰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清志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刘湛

清）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9日 

营业期限：2017年12月29日至2027年12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NMKAXG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北路193号25层2507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股权结构：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林岗 600 24.00% 

刘伟东 500 20.00% 

邓南洋 500 20.00% 

周海峰 275 11.00% 

周春生 200 8.00% 

黄笙发 100 4.00% 

李海玉 100 4.00% 

董雷 100 4.00% 

沈艳菱 100 4.00% 

北京清志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5 1.00% 

注：上述合伙人情况根据广州清志杰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

具的情况说明填报。 

（3）非关联方三 

名    称：上海万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分布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月28日 

营业期限：2016年1月28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MA1G52F013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421弄107号Q556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财

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14850 99.00% 

上海分布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 1.00% 

（4）非关联方四 

名    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点亮贰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点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7月18日 

营业期限：2016年7月18日至2036年7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BLA4G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梅中路35号北楼A503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李翀 3000 17.86% 

成都伯恩蓉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0 13.69% 

北京伟豪元和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 11.90% 

刘锐 1500 8.93% 

胡江平 1000 5.95% 

李雪伟 1000 5.95% 

赵京石 1000 5.95% 

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 5.95% 

共青城中能华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 5.95% 

武保东 600 3.57% 

邢燕 600 3.57% 

王东霞 600 3.57% 

何忠民 300 1.79% 

苗卫东 300 1.79% 

张政军 300 1.79% 

宁波点亮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1.79% 

（5）非关联方五 

名    称：中山火炬开发区点亮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点亮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9日 

营业期限：2016年12月19日至2023年12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36TW25 

主要经营场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39号之二210室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股权投资业务；企业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受托管理非公开募集基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点亮贰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00 28.00%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750 15.00% 

中山火炬零壹共创孵化器有限公司 750 15.00% 

米林县集益投资有限公司 500 10.00% 

胡建中 420 8.40% 

郭思 140 2.80% 

张亮 120 2.40% 

符金慧 120 2.40% 

黄间芬 100 2.00% 

何焯文 100 2.00% 

梁耀秋 100 2.00% 

岑文声 100 2.00% 

黄纯根 100 2.00% 

闫珈铭 100 2.00% 

李志康 100 2.00% 

中山火炬电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 1.00% 

深圳市点亮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 1.00% 

（6）非关联方六 

名    称：北京启迪创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启迪之星（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9月25日 

营业期限：2015年9月25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58335315R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内的清华大学学研综合楼C座一层102

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创立创业投资

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以工商局核定为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



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北京华清创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00 30.56% 

北京市房山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00 27.78% 

李瑞 1000 13.89% 

河南恩和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3.89%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930 12.92% 

启迪之星（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 0.97% 

（7）非关联方七 

名    称：百咖（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百咖（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9日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29日至2035年12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5DC8G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3楼A区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金勇 2250 44.55% 

霍玲 1125 22.28% 

吴谆 1125 22.28% 

周介明 500 9.90% 

百咖（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0.99% 

（8）非关联方八 

王冬竹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505821963****5517，住所福建省晋江市

金井镇 ****，通讯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    称：北京众签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于潇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06日 

营业期限：2033年12月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85515424L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11号泰兴大厦2层207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软件开发；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咨询；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1.4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货物进出口；经营电信业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宁波善势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56.250 1,356.250 67.80% 

广州清志杰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0.000 250.000 12.50% 

上海万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125 118.125 5.9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点亮贰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750 78.750 3.94% 

中山火炬开发区点亮天使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8.750 78.750 3.94% 

北京启迪创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9.375 39.375 1.97% 

王冬竹 39.375 39.375 1.97% 

百咖（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9.375 39.375 1.97% 

合计 2,000.000 2,000.000 100.00% 

实际控制人为于潇先生。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78.29 

负债总额 2,825.20 

应收款项总额 703.46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净资产 -1,046.92 

项目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592.53 

营业利润 16.89 

净利润 16.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6.20 

非经常性损益的说明 无 

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北京众签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0848号）。2020年1月2日北京众签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申请将广州清志杰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款2500万元，进行工商登记变更，2020年1月15日公司已取得变更后营业执照，

公司净资产相应增加2500万元。 

上表中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与净资产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鉴于标的公司具有较强的区块链技术能力和标准化产品能力，在“金融+区块

链”行业实践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其产品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并具备合适的商

业应用场景，部分项目已成功交付使用，因此标的公司具备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和

长远发展能力。通过综合评估标的公司的业务水平、发展情况以及结合其上轮融

资的估值水平（上轮融资标的公司于2018年6月进行，投后估值为2亿元），公司

并与各方公平协商，最终确定标的公司本轮整体投后估值1.8亿元。公司子公司

仁东科技出资1000万元增资，增资后将持有标的公司5.56%股份。 

五、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现将拟签订协议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投资方”，指仁东区块链有限公司及北京仁东科技有限公司； 

“现有股东”，指宁波善势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清志杰通

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点亮贰期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中山火炬开发区点亮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万

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启迪创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百咖（上



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王冬竹先生。 

在本次投资前，北京众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其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宁波善势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6.250 67.80% 

广州清志杰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 12.50% 

上海万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125 5.9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点亮贰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8.750 3.94% 

中山火炬开发区点亮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750 3.94% 

北京启迪创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375 1.97% 

王冬竹 39.375 1.97% 

百咖（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375 1.97% 

合计 2,000.000 100.00% 

各方同意，投资方按以下投资方案对公司进行投资： 

投资方以贰仟万元人民币（RMB20,000,000.00）（“增资款”）认购公司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RMB2,500,000.00）（占本次增资后公司注册

资本的 11.11%）（“新增注册资本”），其中，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

（RMB2,500,000.00）计入实收资本，其余增资款人民币壹仟柒佰伍拾万元

（RMB17,500,000.00）将作为股权溢价，计入资本公积。上述增资款中，仁东区

块链增资款为人民币壹仟万元（RMB10,000,000.00），其中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

元（RMB1,250,000.00）计入实收资本，其余增资款人民币捌佰柒拾伍万元

（RMB8,750,000.00）计入资本公积；仁东科技增资款为人民币壹仟万元

（RMB10,000,000.00），其中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RMB1,250,000.00）计入

实收资本，剩余增资款人民币捌佰柒拾伍万元（RMB8,750,000.00）计入资本公

积。同时，仁东区块链以人民币叁佰万元（RMB3,000,000.00）收购现有股东宁

波善势本次增资后持有目标公司的1.67%股权。 

本次投资完成后，北京众签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宁波善势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8.750 58.61% 

广州清志杰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 11.11% 

仁东区块链有限公司 162.500 7.22% 

北京仁东科技有限公司 125.000 5.56% 

上海万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125 5.2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点亮贰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8.750 3.50% 



中山火炬开发区点亮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750 3.50% 

北京启迪创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375 1.75% 

王冬竹 39.375 1.75% 

百咖（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375 1.75% 

合计 2,250.000 100.00% 

未来收购安排 

(1)本次投资完成后，若任一会计年度目标公司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达到或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RMB30,000,000.00），且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及目标公司同意承诺上述指标在后续3年以年均30%增速增长时（“业绩指标I”），

则投资方可按照动态市盈率12倍且在符合届时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含窗口

指导）的条件下，由投资方或其指定方收购目标公司股权，收购后投资方或其指

定方持股比例不低于51%； 

(2)若目标公司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实现本条前述第（1）项约定的3

年增长指标，且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目标公司同意承诺其后3年内公司该

指标仍以年均30%增速增长时（“业绩指标II”，与业绩指标I单称或者合称为“业

绩指标”），则投资方可按照动态市盈率12倍且在符合届时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

要求（含窗口指导）的条件下，由投资方或其指定方收购目标公司剩余全部股权； 

(3)若上述业绩指标实现，同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目标公司同意作出

相关业绩指标承诺，且投资方发出收购要约，则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有权决定是否

接受投资方的收购要约；在前述第（1）项的情况下，若接受要约的现有股东拟

出售股权总数超过投资方要约总数的，则现有股东同意按照其届时持有目标公司

的股权比例之比分配出售股权比例。 

(4)若上述业务指标实现而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未接受投资方发出的符合上述

条件的要约时，在该等情况发生后三（3）个月内，出现任何第三方向现有股东

提出任何股权收购意向或要约的，则投资方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就拟出让股权享有

优先收购权。 

公司治理 

本次投资后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应由伍（5）名董事组成，在投资方在

公司的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5%或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届时的前三大股东

时，其有权委派壹（1）名董事；除投资方及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现有股东，在

其各自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不低于8%时，其有权向公司委派壹（1）名董事；实际



控制人有权向公司委派叁（3）名董事。委派董事的一方应当出具书面委派函。

若各方委派董事因任何原因产生空缺，则应由原委派方立即重新委派新董事，其

他方应配合办理董事变更手续。针对需要公司董事会决策的相关事项，须经公司

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且同时必须包括投资方提名的董事）通过并做出决议。

针对需要公司股东会决策的相关事项，必须经公司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或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必须经投资方同意）通过。（上述董事会及股东会决策

的相关事项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协议条款为准）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在各方签署后成立并经投资方履行完毕各自内部审批程序通过后生

效。本协议可分别签署和交付（包括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PDF）一份或多份副

本，并由本协议各方分别签署。每一副本一经签署即应被视为正本。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京众签是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技术服务商，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全国产化分层区块链技术，是北京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区块链专业委员

会委员单位，其参与了2019年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贸易金融开放平台关键技术

研发与应用示范”项目的研究，承担了基于区块链的多源公共数据安全整合与共

享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任务。 

本次公司子公司参股北京众签，是公司在探索区块链技术及应用方面作出的

重要战略布局。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业务协同，

通过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技术与行业场景结合来共同建立供应链金融平台和贸

易金融平台，进而推动创新金融业务进行全方位合作；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公司

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能力，并进一步夯实和完善公司金融科技生态圈体系的建

设，能够为公司各业务板块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对外投资相关协议尚未正式签署，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存在不

确定性。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后续未来收购安排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本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未与仁东区块链及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仁东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增资的方式对北京众签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同时关联方仁东区块链有限公司拟通过增资和存量

股受让方式对北京众签进行投资事宜，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

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此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产业布局，有利于公司长远

发展。我们同意公司将该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仁东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增资的方式对北京众签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同时关联方仁东区块链有限公司拟通过增资和存量

股受让方式对北京众签进行投资事宜，我们认为符合公司产业布局，有利于加强

业务协同，提升公司经营能力、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

见； 

3．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